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关于请求解决灵溪河鱼鳞坝砂石淤泥清理资金的请示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梁晓晴

联系电话：15915993635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




一、基本情况
我镇辖区灵溪河下洞村河段（鱼鳞坝）受2022年6月份“龙舟水”连续强降雨影响，导致大量的石块、淤泥（约5500立方）进入河道，造成河道淤积，致使河道行洪面被缩减，妨碍河道行洪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，也给沿线的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。为保障河道行洪通畅，守住防洪安全底线，尽早消除安全隐患，我镇拟对灵溪河下洞村河段（鱼鳞坝）开展清淤疏浚工作，清理淤石为2985m³，工程结算费用为98923.3元。
二、自评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该项工作总体执行情况较好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指标金额费用为98923.3元，使用金额96822.14元，可用金额2101.16元，实际已支付金额96822.14元。所有支出均按照我单位专项资金报账执行，严格把关资金的时间使用情况，不存在违规使用专项资金的问题。报账资料齐全，不存在违法乱纪的问题。综上所述，自评得分为99.79分，评价等级为优秀。
三、改进意见
无。

 (
2
)
